
关于开展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

“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评选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我校去年开展的2015年度“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评选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为进一步展示我校师生在2016年度所取得的成绩，营造实干争先、奋力拼搏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励全校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建设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作出新贡献，经研究，决定开展“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3月10日

二、评选条件

（一）十位年度人物

1. 推荐对象为全校师生。

2. 候选人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候选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精神，勤于学习，善于创新，甘于奉献，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在师生中间受到较高评价，先进事迹被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2）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中有突出贡献，获得省级以上表彰。

（3）在国家或国际各类学术与科技竞赛，创新、创业竞赛，体育艺术比赛等中取得优异成绩或成绩取得突破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
1. 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我校师生完成的论文、专著、专利成果、调研报告等成果。
2. 候选成果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级奖励二等奖及以上；省部级奖励一等奖及以上。
（2）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且在本学科领域内产生较大影响。

（3）成果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和经济效益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已转化应用并产生重要影响。

（4）针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家与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实践问题开展研究，成果或建议为国家、地方政府所采纳。

三、评选程序
1.个人自荐和学院推荐。申报人对照评选条件，填写申报表（见附件）自荐。各学院积极组织推荐。自荐和推荐材料由学院审核汇总，报送校党委宣传部。

2.相关单位推荐。教务处、学工部、研工部、人力资源处、社科院、科研院、团委等相关单位组织推荐。
3.专家评审。党委宣传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进行初评，确定2016年度“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候选名单各20个。
4.网络投票和风采展示。开展网络投票，扩大活动的参与面和影响力。展示宣传活动成果和先进事迹，扩大“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的影响力，发挥示范作用。
5.“双十”评选委员会评选。“双十”评选委员会评审，确定2016年度“十位年度人物”和“十项主要科研进展”候选名单各12个供学校审定。
 6.学校审定、公布。
四、其他事项
1.申报人需如实填写相关表格（见附件），并提供照片和支撑材料（非证件照，至少2张）。
2.照片与申报表只需提交电子版。材料接收邮箱：wmb@njnu.edu.cn联系电话：85898515；联系人：张小敏
附件：1. 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十位年度人物”评选申报表

附件：2. 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十项主要科研进展”评选申报表
                                       党委宣传部

                                   2017年2月22 日
附件1.
   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 “十位年度人物”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

（教师/学生）
	

	所在单位
	
	职称
	

	联系电话
	

	邮 箱
	

	事迹简介（限300字以内）



	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2017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盖章）

2017年   月    日


推荐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2016年度南京师范大学“十项主要科研进展”推荐表

	成果名称
	

	成果作者
	
	联系电话
	

	邮 箱
	

	成果形式（论文、专著、发明专利、调研报告等）
	

	成果简介（重点介绍项目来源、成果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成果的学界评价，成果的社会影响等，限300字以内）



	单位推荐意见
	2017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盖章）

2017年   月    日


推荐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